
广告及店招设施日常监管项目技术需求

采购编号：0626-00008572
一、项目要求：
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市政府令56号）、2021年3月1日新颁布的《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41号）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为了确保全区户外广告及户外招牌的安全及规范设置，做到精准化、精细化管理，2026年度继续聘请第三方负责全区广告及店招设施的日常监管巡查工作。
2、 预算金额：
   本项目财政预算金额为 壹佰捌拾万 元整（1800000元）。付款方式为：项目实行按季拔付，合同签订后7月31日前支付合同价的25%作为项目首付款，剩余款项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支付25%。
3、 服务范围及路段：
服务范围涵盖14个街镇317条路段【注：以各街镇行政区域划分部分道路有重合未去除】（北站街道29条、天目西路街道27条、南京西路街道25条、彭浦镇27条、宝山路街道27条、共和新路街道25条、大宁路街道25条、江宁路街道23条、芷江西路街道24条、石门二路街道20条、曹家渡街道18条、静安寺街道20条、彭浦新村街道15条、临汾路街道12条，详见附件一），全区涉及户外广告点位408块，店招店牌13126块。

四、工作内容及服务要求：
1、全面配合静安区市容景观管理所完成全区户外广告及店招店牌设施的日常巡查监管工作，对全区户外广告及店招店牌的日常安全及规范设置进行巡查监管；
2、岗位配置要求：
	序号
	岗位
	岗位数
	工作时间
	要求

	1
	项目负责人
	1
	周一到周日/日
8：30-17：30
	[bookmark: _GoBack]（1）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男性≤55岁/女性≤50岁优先。
（2）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和持有贰级建造师资格证书优先。
（3）具有类似项目的管理工作2年以上优先。
（4）须提供最近一个季度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保费的证明。

	2
	巡查岗
	5
	周一到周日/日
8：30-22：30
	1）男性≤55岁/女性≤50岁，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优先。


	3
	值班岗
	1
	周一到周日/晚
18：30-7：30
	（1）男性≤60岁/女性≤55岁，身体健康者优先。


	4
	资料员
	1
	周一到周五/日
8：30-17：30
	1）男性≤50岁/女性≤45岁，身体健康者优先。

	5
	应急抢修人员
	1
	周一到周日/日
8：30-17：30
	（1）男性≤60岁/女性≤55岁，身体健康。
（2）持低压电工作业证。
（3）持焊工证。
（4）持登高证。

	6
	驾驶员
	1
	周一到周日/日
8：30-17：30
	1）男性≤50岁/女性≤45岁，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优先。须持驾驶证。


	合计
	10
	
	


注：(1)投标人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确保达到岗位配置要求，建议项目团队服务人员不少于16人。同时承诺所有团队服务人员年龄及劳动时间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用工法规和政策要求的规定。
(2)投标人需承诺，若中标为项目所有团队服务人员投保足够份额的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
3、日常监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以书面形式上报市容景观管理所。认真做好现场取证报备，同时聘请媒体做好相关宣传工作，每月上报二篇附有照片的高质量信息；
4、积极配合区景观所做好重大节假日（春节、国庆）、市区重大活动的保障工作，以及突发应急事件现场维护、保障处置；
5、突发紧急应急响应时间从接报到现场时间一般为30分钟内到达。特别是防台防汛期间，由供应商自行提供值班场所，紧急预案为24小时专人值守，发生险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根据市、区局抢险指挥要求，围护、围守、值守、取证、信息传递等，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6、巡查工作按市容景观管理所要求，每两周做到全覆盖一遍，并按时向区景观管理所提交静安区广告及店招设施日常监管月度和年度检查分析报告；
7、配合区景观所完成市、区两级布置安排的各项任务，包括：调查、统计、督办、投诉处置、综合整治、夜间巡查、现场协查取证、案件文书送达和各类安全告知书的发放、信息报送、照片拍摄及媒体宣传等工作；
8、日常监管巡查以网格化管理方式，常规化巡查需两人一组，常备有巡查交通工具，并配备应急专用工程车一辆及巡查车一辆（详见附件二）。重大事件、突发安全保障由公司或区景观管理所统一组织，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9、第三方服务单位必须秉持静安区绿容局、区景观管理所所交办、布置的户外广告、店招店牌各项监管工作。按时按要求编辑完成《静安区广告及店招设施日常监管检查分析报告》每月一期，并于次月六日前提交给静安区市容景观管理所（全年合计12期）。同时保证在一年有效期内该监管报告的科学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五、服务时间：
本项目服务周期为一年，时间为：2026年6月1日至2027年5月 31日。
六、资质要求：
1、投标单位应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要求的供应商。
2、投标单位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
3、投标单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本项目仅面向中、小、微型企业。

七、其他要求：
1、服务方应科学制定并提供项目管理组织架构、工作职责等。
2、服务方应针对实施方案中的难点、重点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3、制定针对本项目的内部管理方案、建立规章制度及档案管理。
4、制定具有自身特色或创新的工作方式、方法。
5、投标单位具有类似业绩的优先，提供最近三年内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6、提供近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7、项目联系人王延喜，联系电话：6217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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